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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4日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慈善組織小組委員會在2011年6月16日公佈《慈善組織》諮詢文件，建議規管慈善組織及籌款活動。香港人權監察就此評論其影響並提出建議。
1. 指導原則

1.1 無損結社自由
任何改革不應削弱結社自由。
評鑑改革的準則包括慈善法會否收窄團體的言論和活動空間？會否削弱民間社會的活躍程度和多元？甚至令更多團體倒閉？
1.2無減服務質量
改革建議會否不合理地增加行政工作？有否豁免小團體及已受社會福利署、公益金及賽馬會等大機構監管的團體，免其受過度監管？如何支援因此而有營運困難的團體？如何資助慈善團體因應付新措施而引起的額外開支？

1.3 無礙社工專業

如何令專業社工在慈善團體工作，也可實踐其專業操守？現行法律及諮詢文件建議能否維護其專業自主及專業發展？
2. 就諮詢文件主要建議的評論

2.1慈善宗旨定義有違普世價值和社工操守
法改會建議將普通法已納入慈善宗旨的訂明為法定定義，並參照蘇格蘭和英格蘭條文，然而，一些未有案例顯示為慈善宗旨的，則被拒諸於法改會門外，例如不將「推動公眾參與運動」納入慈善宗旨的新法定定義內，諮詢文件指以免從前不獲承認為慈善組織的機構變成有資格而獲稅務優惠，
可見其保守性質。

法改會建議13個慈善宗旨的法律定義，包括防貧或濟貧；促進教育；推廣宗教；促進健康；拯救生命；推動公民意識或社區發展；推展藝術、文化、傳統遺產或科學；促進宗教和諧或種族和諧；促進平等及多元化；推動環境保護或改善；對因年幼、年老、健康欠佳、殘疾、經濟困難或其他不利條件而有需要者提供濟助；促進動物福利以及可令社會得益的任何其他宗旨。而每項慈善宗旨必須為了公益。
即如《2005年蘇格蘭法令》，公益的考慮因素包括「令該團體成員的任何其他人士得到或有可能得到的利益及令公眾蒙受或有可能蒙受的不利與公眾因該團體行使其職能而得到或有可能得到的利益相比的結果」。
 
然而，法改會唯獨將「促進人權、衝突的解決或和解」抽出，指「有人認為必須區分慈善宗旨與政治目的」，又指難以區分，遂諮詢公眾應否將「政治目的」納入法定定義及此詞應如何界定，
並無跟隨《2005年蘇格蘭法令》或2006年英格蘭立法將「促進人權、衝突的解決或和解」納入慈善定義。
加上稅務局表明「該團體不能同時有慈善性質和非慈善性質的混合宗旨」，
此將局限慈善組織運作及發展。若最終制訂的慈善定義不包括「促進人權、衝突的解決或和解」，慈善組織亦須跟隨。此將令社工難以履行促進人權的職責，有違香港《註冊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第1部分第4條「社工有責任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

2.2 不得涉及政治的嚴苛規定

「不得涉及政治」乃指慈善團體不可從事政治活動，否則有損其慈善宗旨，惟慈善宗旨屬目的層面，政治活動則為手段，此普通法的古老規定混淆了「目的」與「手段」，造成法律規定含糊不清，增加執法的難度，還賦予執法官員過大酌情權，易生濫權。

法改會在諮詢文件闡釋慈善宗旨在普通法的法律定義，指釐訂慈善宗旨定義時採取「不得涉及政治的規則」。
凡屬政治性質宗旨，則不會被界定為慈善性質。而屬政治性質的宗旨或活動，即是「……推動任何政黨的利益；倡議或反對更改本國的法律、政策或行政做法；謀求改變別國的法律；謀求推翻外國政府的政策或外國政府主管當局的某些決定；促進和平、國際了解或不同羣組之間的友誼（為推動國內種族和諧者除外）；消弭戰爭或停止某場戰爭；力求或試圖左右公眾對具爭議性的社會問題的看法」。
 法改會看來無意放寬現行對政治性質宗旨極其廣泛的理解，這將令慈善團體對任何維權活動舉步維艱，甚至嚴格自我審查和自我設限。

諮詢文件重申「倡議或反對更改本國的法律、政策或行政做法」為政治目的，
這有違社工倡導法律和政策改革的職責，牴觸香港《註冊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第50條：「社工認同有需要倡導修訂政策及法律，以改善有關的社會情況，促進社會的公義及褔祉。社工亦認同有需要致力推動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社工不可運用個人的知識、技能或經驗助展不公平的政策或不人道的活動」。

政治性質的宗旨或活動亦包括「力求或試圖左右公眾對具爭議性的社會問題的看法」，
這有違社工的天職乃提倡社會轉變，此國際標準見諸國際社會工作者聯會與國際社會工作教育學院聯會制訂的《社會工作倫理原則聲明》
中的社工定義，即「專業社會工作提倡社會轉變」，有違段4.1「社會工作建基於尊重人內在的價值、尊嚴及由此而引申的權利」及段4.2「社工有責任推動社會公義」的原則。上文對政治性質的理解或有違香港《註冊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第一部分第1條「社工的首要使命為協助有需要的人士及致力處理社會問題」、第4條「社工有責任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以及第5條「社工相信任何社會都應為其公民謀取最大的福祉」。
政治性質亦包括「促進和平、國際了解或不同羣組之間的友誼（為推動國內種族和諧者除外）」，
這使慈善團體連推動普世價值亦感艱難，《聯合國憲章》第1(1)條指聯合國須「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即有關聯合國宗旨的條文，
而《世界人權宣言》第26(2)條規定：「教育應促進各國、各種族或各宗教集團間的了解、容忍和友誼，並應促進聯合國維護和平的各項活動」，
可見現行慈善法背離國際人權標準，應予改革。
將「倡議或反對更改本國的法律」及「力求或試圖左右公眾對具爭議性的社會問題的看法」
納入為政治性質，除有違社工專業及職責，亦剝奪社工及社福機構作為持份者參與相關政策諮詢的權利。在此脈絡下，屬持份者及監管對象的慈善社福機構若參與是次法改會《慈善組織》諮詢，又或是就社會福利署轄下的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長遠社會福利規劃」提出意見，均屬參與倡議法律或政策改革，均屬政治性質，有違慈善定義，可見定義十分荒謬，牢牢控制慈善社福機構推動社會公義及人權的力量。

1995年及2000年，理工學生會
及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分別被稅務局質疑其政治性質而不符慈善團體資格，可見有關原則如何損害結社自由，以至表達政見的自由。
諮詢文件並無持平地指出，只要有關活動是促進其慈善宗旨，普通法亦容許慈善團體從事游說及倡議改變法律和政策等政治活動。

若日後仍維持此慈善定義，社工將會夾在隙縫，一是放棄在屬慈善組織的社福機構工作，以繼續履行社工專業操守，一是在屬慈善組織的社福機構工作時放棄社工專業，沉默應對社會不公義事情。固然，仍有不少慈善組織的社工「走鋼線」，繼續倡議社會變革，倘被稅局質疑則據理力爭，指有關活動旨在促進機構的慈善宗旨。即使如此，社工仍面對遵守如此慈善法及捍衛社工專業的兩難局面。

2.3 固守過時英國案例有礙法律改革
此外，法改會在「促進人權、衝突的解決或和解」區分屬落實慈善宗旨的政治活動及不符慈善準則的政治活動時，引述斯萊德法官（Slade J）在McGovern v Att-Gen案有關促致英國法律變更的信託為慈善信託，指「法庭一般沒有足夠的方法，可以判定究竟在證據上來說，所擬作出的變更會否令公眾得益」，
而即使有證據，「法庭仍須按現有法律乃屬正確的原則來裁決案件，因為若非如此立法機關的職能即會被奪去」，
即是說法庭基於此原因無法判斷倡議法律改革的組織為慈善組織，對倡議改變法律屬慈善性質甚為不利，假設國會必對的原則看來與英國「國會至上」攸關。倘如是，則與香港的情況大不同，香港政制肯定不是立法主導，有關原則不應適用於香港。

2.4對政治活動的規定未及鮮明
法改會引述英格蘭慈善事務委員會《CC9—— 慈善組織的推廣宣傳及政治活動（2008年3月）》指引，區分「推廣宣傳」與「政治活動」性質。若是推廣宣傳遵從現有法律，則屬推廣宣傳範疇；
若屬「試圖令人支持或反對改變法律或改變中央政府、地方主管當局或其他公眾團體的政策或決定」，則屬政治活動。
箇中分別，令人難以理解。

該指引又指，若慈善組織進行政治活動，「必須只是為了協助有關組織貫徹其慈善宗旨」，
但其慈善宗旨本身並非政治目的，即使某階段將組織的全部資源投放於政治活動，亦「有必要確保此類活動並非而且不會成為慈善組織存在的原因」，
。然而，法改會令人混淆的是，沒有表明會採納這些較開明的指引，也沒就此諮詢公眾。此外，值得討論的是，為何不是凡非牟利的活動均應免稅？
然而兩者界線模糊，亦無著墨慈善活動與政治活動比重，難以釐訂符合標準的清晰界線。此舉將令社工及慈善社福機構無所適從，避免踩界而對倡議法律或政策改變的工作卻步，噤若寒蟬，劃地為牢，有損實踐社工專業自主及倡議空間，最終會剝弱其中一環推動社會改革及促進人權公義的民間力量。

2.5 慈善事務委員會權力過大
法改會建議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統一規管慈善組織註冊及運作。法改會建議賦權慈善事務委員會，「向受調查的慈善組織取得活動資料及要求提交文件、紀錄、簿冊及帳目或其副本」，
調查涉「管理不善」或「行為失當」的慈善組織。慈善事務委員會既有權在接獲投訴後調查，亦有權主動調查及委任他人調查。

然而，「行為失當」及「管理不善」定義含混，過於廣泛。法改會引用英格蘭慈善事務委員會《CC45－遵從規管的個案：為慈善組織及其顧問而設的指引》，指「行為失當」包括「犯事人知道（或應該知道）是屬於刑事、非法或不恰當的行為」，
「不恰當的行為」意涵極其廣泛；「管理不善」則包括「作出任何可導致以下情況之事：喪失或誤用重要的慈善資源；嚴重破壞慈善組織的聲譽；或令受益人蒙受風險」，
當中「或令受益人蒙同風險」亦是語義含混。按此定義，無異於賦予官方隨時調查任何慈善組織的權力，此權極易被濫用和擾民。

慈善事務委員會將獲賦權保護慈善組織的財產，在慈善組織出現「管理不善」或「行為失當」時，不但可「委任額外的慈善組織受託人或董事」，空降人員接管組織；亦可「暫停或免除慈善組織受託人、董事或高級人員的職務」，暫停組織運作；亦可「規定代慈善組織持有財產的人不得在未經未來的慈善事務委員會批准的情況下放棄持有該財產」；甚至是「把慈善組織的財產歸屬官方保管人」，即慈善組織可頃刻喪失其財產管有權。

更甚的是，法改會考慮賦予慈善委員會剩餘權力，在慈善組織註冊時，即使符合準則，委員會仍有酌情權拒絕該等組織註冊為慈善組織，
以便委員會有「更大的彈性」處理申請註冊事宜。
然而，諮詢文件並無交代蘇格蘭的慈善事務委員會並無剩餘權力。

由此可見，慈善事務委員會啟動調查權和懲處權均過大，容易濫用，成為慈善組織頭上一把刀，有損結社自由。此權力過大的慈善事務委員會一旦成立，即使法改會指「規管工作也必須是適度的，不應超出改良體制所需，以便慈善界可以保持獨立自主」，
亦動輒成為空言。

2.6 上訴機制：需向高等法院上訴 缺乏便捷省錢途徑
若慈善組織不服慈善事務委員會拒絕註冊、就「管理不善」及「行為失當」等調查作出的懲處、或應用近似原則的裁定，需向高等法院上訴。
若屬籌款許可證及牌照申請，則向委員會行政上訴機制申訴。
 

雖設上訴機制，但缺乏便捷省錢的途徑，尤其向高等法院上訴，對資源緊絀的小型組織更為不利。即使有律師義務協助上訴，但面對敗訴或需付高昂堂費，委員會的裁決實質上是最終決定。法改會為何不參考外地以審裁處專責處理有關上訴？若真的鬧上法庭，可否參考反歧視法律的做法，毋須敗方付堂費？

3. 對諮詢文件的整體評論

3.1 未能解決問題，只針對團體而非受爭議的籌款活動


雖然法改會規管慈善組織的目標為：「確保慈善組織遵從慈善法；加強對受益人及捐款人的問責性；提高公眾的信任和信心；及鼓勵慈善組織充分發揮其社會及經濟潛力」，
但建議有負眾望，未能解決現存問題。

現行慈善組織規管機制的主要問題是欠缺途徑及透明度，尤其公眾缺乏渠道得知及查閱慈善籌款帳目及運用。平情而論，公眾特別關注的是街頭和網上籌款活動，確實需要監管，警方亦需對未經批准和有欺詐成分的籌款活動加強執法，這是最需要著力之處。須知道無論街頭籌款、售賣獎券或義賣，除慈善團體外，公司也可向有關當局申請。然而，法改會既不建議規管網上籌款，
又對最受公眾關注的街頭籌款，很少具體建議規管辦法，
並無釋除公眾疑慮，未能解決現存問題，卻轉而僅針對規管慈善組織，集中探討慈善組織的定義和設立慈善事務委員會，其實解決問題的方法毋須成立龐大機構，而是可以透過改善現行監管機制和提高透明度，予公眾監察及自行決定是否捐款。

申訴專員公署在2003年《有關監管慈善籌款活動的安排的調查報告摘要》，指現行監管問題包括「(d)現時的法例條文未能有效保障市民，免受奸詐或不負責任的籌款機構欺騙。」。
當局必須加強執法以防市民受騙和深入研討改善措施，這亦是當局最急需著力之處。
3.2一刀切規管易招擾民

法改會指，每年收入不多於5萬港元的慈善組織共有724個，
若實施慈善法，其註冊行政費用將與每年收入不成比例，但又指豁免小型慈善組織註冊，缺乏監管可能引致舞弊。

若一刀切規管，本來資源緊絀的小型組織，須額外投放資源應付隨慈善法而來的行政工作，勞民傷財，反而扼殺小型慈善組織生存空間，有違慈善法「鼓勵慈善組織充分發揮其社會及經濟潛力」的規管目標，亦與現行力求壓縮行政成本的趨勢背道而馳。

而現時受社會福利署、公益金等監管的慈善組織已受足夠監管，再設立慈善事務委員會規管實屬擾民，造成多重監管或過度監管，對慈善組織和各監管機構均不利。
3.3諮詢文件有失公正，預先定案
法改會在諮詢文件僅著力建議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竟無探討慈善事務委員會的組成辦法、
高等法院以外的上訴機制、為何海外有些慈善事務委員會並無裁定慈善資格的剩餘權力等關鍵問題，而介紹外地經驗甚具偏向，主要參考實行議會制的英國及其前殖民地，與本港政制不同，也沒探討一些案例的適用性，
亦無討論各地落實情況和參考官方檢討報告或民間評論，取例並不全面，予人預先定案之感，有失公正。
3.4慈善法可成社會控制工具
目前諸如一筆過撥款、用者自付、外判競投合約等政策措施，早已令社福界深受管理主義的禍害，備受各撥款機構(社署、公益金等)的諸多要求而疲於奔命，既無暇維權，亦不願開罪政府，尤其政府是部分團體的主要收入來源。

2009年有報導指政府曾政治干預社福機構專業自主，在政府官員施壓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辭退維權社工，
即使在現時較寬鬆執行監管機制下，稅務局亦可藉評稅令慈善組織不勝其煩，深受困擾。

在此背景下，加強監管意味社福界需接受官方傾向市場主導思維所制訂的規範，將損害社福界生態，讓管理主義進一步侵蝕社福界，步教育改革遺害的後塵。

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令人憂慮政府可藉此牢牢控制慈善組織，使其更為順從上命維護建制，削弱組織參與公共生活以至倡議社會公義推動人權的民間力量，以達加強社會控制之效，倘有社工敢於維權，也膽顫心驚，如履薄冰，隨時被機構叫停，甚至被機構懲處。

政府和立法會一方面邀請民間團體就各種諮詢表達意見，但另一方面，慈善團體發聲卻有失慈善團體地位之虞。就以慈善法諮詢，倘若積極反對慈善法，也可能因涉政治性質而失慈善團體資格。

4. 總結及建議

4.1規管慈善組織應遵從的原則
在考慮如何規管慈善組織、應否立法制訂慈善法及如何立法時，應符合上文1.1段所提及的原則：一、無損結社自由，不會收窄組織倡議政策和法律改革、促進人權及社會公義的空間，不會削弱民間社會的活躍程度；二、不會減低社會服務的質量，造成多重監管和不必要地增加行政工作；三、不會有礙社工實踐專業自主與專業發展。

就此，人權監察期望法改會回應以下問題：一、如何確保立法不會收窄組織倡議和促進人權的空間以至生存空間，以及民間社會的活躍程度？二、如何確保立法不會減低社會服務質量？如何避免改革令團體不符成本效益地增加行政工作？可否完全豁免小團體受慈善事務委員會監管？可否完全豁免已受社署或公益金等規管的團體受慈善事務委員會監管？三、如何令慈善團體的社工可實踐社工專業守則？
4.2 「促進人權」應屬慈善宗旨
法改會提出的十三項慈善宗旨，除保護動物權益外，其他各項均涉人權，如促進平等機會，但據聯合國《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各項人權乃平等和互相依存。
視某些人權為慈善宗旨，隱含某些人權較為重要，不符人權原則。在諮詢文件討論人權原則的部分，與不涉政治原則混為一談。不得涉及政治的原則乃行動層面，「促進人權」乃宗旨層面，應分開討論。再者，不得涉及政治原則涉及所有慈善宗旨，而非獨「促進人權」這項宗旨，故諮詢文件在「促進人權」部分，並無直接討論支持或反對「促進人權」作為慈善宗旨的論點。促進人權乃普世價值，香港有責任落實各適用於本地的人權公約。

諮詢文件所示的普通法地區經驗，慈善立法時均將「促進人權」納入慈善宗旨。倘香港依循，慈善事務將更全面和多元，且有助推動人權發展。有關具體安排只需修訂《稅務條例》而給予慈善宗旨法定定義，包括推動人權，而毋須另立慈善法。
4.3 取消「不得涉及政治」規定
確定慈善宗旨的最佳和最有效的辦法是參照團體的會章。據澳洲案例，應先從會章確定其宗旨，倘有含糊不清，才可考慮其活動。
人權監察建議慈善組織的主要活動需促進其慈善宗旨。倘慈善組織的主要活動是支持政黨或候選人參選公職，或為其籌募經費，始可基於政治性質而取消慈善團體資格。換言之，慈善組織可從事政治活動，但有關活動需可合理地預期能促進或有助慈善宗旨。此規定的原意，並非以活動推論其宗旨不具慈善性質，而是確保慈善團體按會章行事。
4.4 維持公益準則的推定

諮詢文件並無說明取消公益準則推定的理據，而取消的效果，將令慈善團體受到嚴密規管，因當中涉及接受服務人數、收費和成本效益等考量。因此，人權監察建議維持對濟貧、促進教育和推廣宗教的公益準則推定，諮詢文件所列出的第一至十二項慈善宗旨，均應享有此推定，惟第十三項(即其他令社會得益的慈善宗旨)才需通過此公益準則，而公益準則中需有相當部分人數得益的規定亦應予廢除，因是否需要幫助與人數多寡無關，而愈屬小眾的人士，往往飽受歧視、邊緣化和不為公眾認識，故愈需協助。
4.5 提高籌款的透明度
應對公眾交代向公眾籌款的目的、善款數目和善款去向等資料。至於應否公開整個組織的活動報告和財務狀況，尤其所公開的細緻程度，宜再深入探討，包括可考慮涉及機構的大小、向公眾募捐所得善款佔機構收入比例等因素。倘慈善組織的善款乃公眾自願所捐，其透明度不應高於政府活動和財務狀況，因政府收入主要靠強制徵稅。然而，政府缺乏陽光法案等公開資料法律，而僅有成效不彰的《公開資料守則》。此外，近兩年，政府並無公開人權教育的開支，可見政府的透明度也嚴重不足，政府應以身作則，帶頭提高政府透明度，這亦有助推動提高民間組織透明度。現階段，當局應在改良目前的法律和政策的基礎上解決問題，而非建立新的管治架構。法改會應在此基礎上探討，並讓宗教界、不同政見團體、人權組織和小型慈善機構提名代表進入法改會有關小組繼續研究。
4.6 加強管制違規籌款活動及研究
政府當局應加強執法打擊詐騙籌款活動，就公眾關注而經常出現違規甚至違法的活動，需進一步研究並提供具體改善建議，包括研究規管網上籌款的可行辦法。鑑於諮詢文件就此著墨太少，未能引導公眾在這方面作深入討論，建議法改會可繼續研究。此外，可研究美國法律，尤其有關容許慈善團體倡議法律改革、游說議員和影響公眾意向的部分。

4.7 反對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

慈善事務委員會權力過大，即使團體宗旨表面上符合慈善宗旨，也可拒絕其註冊，又可免除團體董事職務，委任外人成為團體董事，以至保管團體財產，極易濫用權力而扼殺慈善團體的活動以至生存空間。再者，上訴有關決定又只能往高等法院，且無法確定慈善事務委員會的產生辦法，能組成一個具透明度、向公眾問責，成員背景反映社會不同力量的委員會，其提名和遴選過程應公開透明，讓公眾和民間社會充分參與。更重要的是，諮詢文件未能論證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的需要。人權監察認為，應按申訴專員建議，設立自願公開資料的機制，最終讓捐款人自行決定是否支持或支持哪些慈善活動或慈善組織。
實施一段時間後，觀察其成效後再作檢討，不應一下子便實行嚴厲的管制方案。
香港人權監察主席 莊耀洸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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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2011年6月)〈慈善組織〉諮詢文件段5.111。在澳洲2010年Aid/Watch Incorporated v Commissioner of Taxation案，澳洲高等法院裁定不把「政治目的」排除於慈善宗旨之外，使慈善宗旨定義較為寬鬆廣泛。


� 抗河蟹大聯盟：〈女青河蟹事件〉，2009年11月4日，網址：� HYPERLINK "http://nofalseharmony.org/?page_id=10" ��http://nofalseharmony.org/?page_id=10�以及香港人權監察：〈致行政長官信函：要求就女青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2009年9月30日，網址：� HYPERLINK "http://www.hkhrm.org.hk/resource/lettertoceonhexie30092009.doc" ��http://www.hkhrm.org.hk/resource/lettertoceonhexie30092009.doc� 


� 香港人權監察：《慈善法諮詢文件》簡報，2011年8月。網址：http://www.hkhrm.org.hk


� 聯合國《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於1993年6月25日在聯合國大會通過。網址：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docs/6.PDF


� 適用於香港的國際人權公約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及《殘疾人權利公約》。


� Public Trustee v A-G of New South Wales & Ors (1997) 42 NSWLR 600 at p.609/10.


� Comment on s28 of th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rusts, which was adopted and promulgated in 2001, at 23-24. 


�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有關監管慈善籌款活動的安排的調查報告摘要》。2003年。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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